锡盟人大工作委员会十三届十次会议材料（七）

关于2019年度盟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

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
（2020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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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任、委员：
现在向盟人大工作委员会十三届十次会议报告2019年度盟本级财政决算草案情况，请予审查。
一、盟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2019年，盟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8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89.2%。上级补助收入完成23.7亿元，较调整预算增加11亿元，其中财力性补助收入5.4亿元，较调整预算增加2,372万元；自治区专项补助收入18.3亿元，较调整预算增加10.8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325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及国有资本经营收益147万元、上年结余结转4.9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5.9亿元、从旗县上解收入23.4亿元，收入总计66.6亿元。
盟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8.9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6.3%。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4.8亿元，下降17.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12亿元，增长31.1%；教育支出完成7.8亿元，增长50.3%；交通运输支出完成13.2亿元，增长45.7%；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3.5亿元，下降21.4%；公共安全支出完成2.3亿元，下降17.9%；卫生健康支出完成5.5亿元，下降11.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3.2亿元，增长50.5%；其他各类支出6.6亿元，增长3.8%。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2.4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459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522万元，支出总计为62.1亿元。
收支相抵后，年末滚存结余4.5亿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2） 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
2019年，盟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23.1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7.65%。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47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63.3%；上级补助收入4,100万元，上年结余结转950万元，专项债券收入23.1亿元，上解旗县收入388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3.6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7.2%。其中交通运输支出21.2亿元，债务发行费及付息支出388万元，其他支出2.4亿元。
收支相抵后，年末结转992万元。 
（3） 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
2019年，盟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72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34.6%；加上上年结余收入573万元，收入总计1,30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30万元，调出12万元，支出合计42万元。收支相抵后，年末结余结转1,259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
2019年，盟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39.2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6.8%，增长7%；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40.2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4.1%，增长4%。收支相抵后，当年结余-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17.1亿元。
二、着力抓好财政各项工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盟委决策部署，按照盟人大工委对财政工作提出的要求和批准的预算，加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民生持续改善。
（1） 围绕重点保障，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化解政府性债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80%，清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完成总任务的52.8%，超目标任务2.8%；帮助锡林浩特市争取到国家建制县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有效缓解了锡市化债压力，维护了社会经济稳定；二是全力支持脱贫攻坚，全盟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13亿元，对扶贫资金实施了全过程绩效跟踪，确保了扶贫资金精细化管理；三是全力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及时拨付草原生态补奖资金11.8亿元，林业生态保护建设资金6.7亿元，沙源治理、中小河流域治理、大气、矿山治理等项目资金2.9亿元。
（二）围绕提质增效，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全面落实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全年减轻纳税人负担17亿元，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减负1.5亿元，确保纳税人和缴费人应享尽享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三）围绕供给侧改革，助推高质量发展。一是聚力有效投资，全盟争取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54.9亿元，重点用于精准扶贫、棚户区改造、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建设；二是聚力产业升级，投入5.3亿元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商贸发展，盟本级投入6,000万元用于支持全盟工业发展；三是聚力支农支牧，盟本级投入4.8亿元为全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支撑，投入1.3亿元支持农村牧区公益事业、美丽乡村建设。
（四）围绕兜牢底线，持续改善民生福祉。全年争取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资金、一次性财力补助共计27.6亿元，较上年增加7.3亿元，增长26.4%，进一步增强了旗县级财政的“三保”能力；配套各类社会保障资金22.8亿元，用于养老、就业、城乡低保、医疗救助等事业发展；投入教育专项资金4.9亿元，用于各类助学补助、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等项目；投入文化旅游专项资金1.5亿元，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全盟旅游事业发展。
（五）围绕改革管理，提升理财服务水平。一是积极推进主要领域盟与旗县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11个事项盟本级与旗县市（区）分档分担比例，盟本级每年多补助旗县市（区）6,000万元左右。二是推进预决算全面公开，加强“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资金的监控。三是加快推进预算绩效和投资评审工作，对盟本级预算部门2019年的全部专项资金项目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三、落实人大工委意见，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管理
2019年盟本级财政运行平稳，各项财税工作保持了良好态势。但是，在财政预算执行和财税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结合盟人大工委财政经济工作处和盟审计局提出的意见建议，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不断提高财政预算管理科学化水平。
（1） 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把政府过紧日子作为财政工作长期坚持的方针，贯穿到财政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2019年盟本级部门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2020年盟本级预算对项目预算中经费类项目按10%进行压缩。继续压减“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差旅、咨询培训、论坛展会等经费。
（二）提高预算执行质量和效率。强化预算约束，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及时批复盟本级部门预算，加快下达上级各类转移支付，促进财政资金尽快到位。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每季度对全盟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定期对各旗县市区预算支出进度进行通报，督促盟本级部门和各旗县市区抓紧组织实施项目，积极推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库款管理，科学调度国库资金，切实防范支付风险，有效保障重点支出需要。
（三）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2019年，锡盟财政局公开了盟本级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盟本级70个预算部门在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政务网站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网站预决算公开平台公开了本部门2019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及说明；除涉密信息较多的部门外，182家盟本级部门全部公开了2018年部门决算。加强项目入库工作，完善预算安排与评价结果挂钩机制，2019年共收到申报2020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1,058个，经社会中介（独立第三方）审核后，384个项目进入部门一级库，在2020年作为重点优先安排项目；199个项目进入部门二级库，用于当年预算安排和储备的项目；304个项目进入部门三级库，用于储备待选；162个项目不具备入库条件。
（四）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2019年，我盟拟定了《锡林郭勒盟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盟与旗县共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该方案中将我盟12个旗县市（区）按照人均财力分为了三档，规范了8大类18项基本公共服务盟本级与旗县市（区）分担比例，为各级政府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提供有力保障。
四、预算调整情况及完成情况
（一）预算调整执行情况。按照中央、自治区对重大项目及政策性支出的相关政策要求，以及盟委、行署工作安排，针对盟本级各项收入的增减变化情况，盟本级分别于2019年7月和12月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盟人大工委十三届六次会议和十三届八次会议批准后执行。
（二）预算未完成原因
1.一般公共预算未完成原因。盟本级调整预算时安排矿业权出让收入5.4亿元，由于部分矿权未按计划出让，2019年矿业权出让收入实际完成4.1亿元，较第二次调整预算减收1.3亿元，造成一般公共预算出现短收。
2.政府性基金收入未完成原因。年初预算时安排车辆通行费收入600万元，由于2019年车辆通行费收入大幅减少，实际仅完成138万元，较年初预算减收462万元，造成政府性基金出现短收。
五、重点支出及重大投资项目绩效情况
（1） 重点项目绩效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部门财政支出责任和效率，锡盟财政局对2019年盟本级财政预算支出的33个重点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涉及预算安排资金18.57亿元（其中，预算安排5,000万以上的重大项目共14个，安排资金14.8亿元）。重点评价项目涵盖了教育、医疗、环保、文化、扶贫等重要民生领域，聚焦我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
从评价结果看，33个重点评价项目中：90分以上，绩效评价结果为“有效”的项目共4个；80-89分，绩效评价结果为“基本有效”的项目共8个；60-79分，绩效评价结果为“一般有效”的项目共9个；60以下分绩效评价结果为“无效”的项目共12个。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无效”的12个项目中：工业发展资金项目、产业规划费项目未能明确具体实施主体；二连浩特市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项目资金未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使用资金，未按照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要求进行绩效管理，未制定预算资金绩效目标；住房公积金计提项目、锡林郭勒文化园维修改造项目、锡林郭勒乌兰牧骑艺术宫建设项目、民族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地方森林植被恢复费项目、锡林浩特机场改扩建项目、锡市市政3个PPP项目、锡林浩特市阶段性补助项目、援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健身器材等9个项目由于推进缓慢，截至绩效评价之日（11月18日—12月15日）资金未能拨付使用。
（2）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针对绩效评价等级为无效的项目，2019年底锡盟财政局对未执行的项目如乌兰牧骑文化宫建设项目、锡林浩特机场改扩建项目、地方森林植被恢复费等项目资金收回，用于平衡预算。针对绩效评价结果为“一般有效”和“无效”的项目，按照《锡林郭勒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办法》，在2020年预算安排时，对已实施的项目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压减专项资金，对未实施的项目取消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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